
“同情”一般被认为是基于旁观者与当事人的立场
交换所产生的情感共鸣。这期间流露出旁观者对当事
人的关心、尊重和体贴。由于具有利他指向和自我约束
的效能，“同情”在休谟、亚当·斯密和叔本华等人的伦
理学中居于基础地位。舍勒将休谟等人的伦理学命名
为“同情伦理学”，认为这种伦理学是“一种视同情感为
最高道德价值并试图由此推论一切具有道德价值的行

为的伦理学”〔1〕。在同情伦理学中，作为一种至关重
要的品质，同情强有力地维持着共同体中人际关系的

和谐及正义的持续。
由于涉及人与人的交往，利己与利他、个人与社会

之间关系的协调，同情被认为有助于师生关系的改善

和教育的有效开展。然而，在同情伦理学大肆宣扬同情
无可比拟的教化力量时，它自身轻视理性、漠视个体差
异的“惯习”终使其难以绕开相对主义的弊病，表现出
一定的局限性。面对“同情”力量上的优势和能力上的
不足，我们一方面有必要在认识同情对教育的意义的

同时，洞察居于教育视野下的同情可能需要发生的认

识上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有必要澄清教育者在观察和

处理教育的相关问题上应该持守的同情立场。

一、同情伦理学之“同情”释义
（一）同情的内涵
在情感主义伦理学尚未流行之前，“同情”基本上

是作为怜悯、体恤的同义词出现的，主要意指由他人的
困境、不幸遭遇引起的相似的情感反应。18世纪以后，

随着情感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情的含义得以延伸和扩

展，其不仅包含了对他人困境的怜悯，也包含了由他人

的快乐情感所产生的共鸣。然而，较之一般的情感主义
伦理学，同情伦理学对“同情”的理解更为宽泛。
综观同情伦理学理论，其对“同情”的理解实际上

分为两种，一种被理解为“共感”、“同感”、情感传达等，
意指由他人的任何情感所产生的共鸣。休谟在《人性
论》中即将“同情”理解为一种建立在以往经验、记忆、
想象和联想心理基础上的对他人情感的理解和共鸣。
他认为，同情发生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们情感推移和

传递的过程。“凡能激动一个人的任何感情，也总是别
人在某种程度内所能感觉到的。正像若干条弦线均匀
地拉紧在一处以后，一条弦线的运动就传达到其余条

弦线上去。”〔2〕这也说明，同情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自
然的天性。另一种同情即表示一种设身处地的想象能
力，意指对他人情感、行动的理解和赞同，其需经历有
意识的反思过程。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即
对同情的涵义进行了明确表述。他认为，同情是人们凭
借想象力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联想所产生

的情感，是旁观者将自己设想为公正的第三者，并将自

己置身于行为当事人的境地进行设身处地的想象，从

而产生与当事人相似的情感反映〔3〕。“通过想象，我们
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忍受着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似

乎进入了他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人，因

而形成关于他的感受的某些想法，甚至体会到一些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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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程度较轻但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4〕

由此看来，同情伦理学中的同情存在两种取向：一

是将“同情”视为一种自然的天性，二是借助一定想象
力或自我反思能力形成的与当事人相类似或一致的心

理倾向。由于涉及个体理性的、能动性的因素，这种非
自然冲动牵引下的同情也具有了差异性以及对教育背

景、环境的依赖性。

（二）同情的价值
“同情”在同情伦理学中既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冲
动，也被认为是借助一定想象力形成的与当事人相类

似或一致的心理倾向。因而，在谈到同情的价值、地位
时，往往涉及道德行为动机、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几个
领域。

1.作为自然本性的同情：维系人类必要的情感联

系
同情伦理学家们普遍认为，同情是人类共有的心

理倾向，是道德情感发生的基础。借助同情，一个人的
情感可以扩展到其他人甚至整个社会，成为社会共同

的情感。同情可以使一个人对他人的快乐和幸福、不快
与苦难感同身受，进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成

为可能。休谟认为，“一个性情和善的人立刻就会和他
的同伴性情相投，就是最骄傲最倔强的人也会沾染上

他的本国人和相识人的一点性情”〔2〕。与之相应，亚当·
斯密也指出，当两人处于同感（同情）时，在社会状态中

便是和谐的，这种和谐感乃是因为双方在“感”的层次
上相互取得了认可，从“个人感”提升到了“共感”，于
是，在双方与彼此的相处中便产生了愉悦感。个人总是
将同伴们同自己感情的一致看成最大的赞赏。

2.作为行动原则的同情：对他者的关注和对公共

利益的趋向
同情伦理学认为，同情作为人的一种自然本性，与

“仁爱”紧密相连。所以，同情往往也能够使人们跳出狭
隘的自我利益的小圈子去关注他人，遵守为了社会长

远利益而约束自身当下行为的正义规则，赞许使他人

愉悦或对他人有用的品质。在具体的行为判断中，由于
同情原则的作用，人们能够克服利己的自我苦乐感而

转向利他，从而做出与他人的苦乐感完全一致的善恶

判断。如休谟指出，正义之所以得到赞许，只是因为它
有促进公益的倾向。而公益若不是由于同情使我们对
它发生关切，对我们也是漠不相关的〔2〕。亚当·斯密则
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
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

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4〕。

3.作为想象、理解能力的同情：自我评价与自我约
束的桥梁
尽管同情伦理学强调情感的首要性，否定理性对

道德行为的决定作用，甚至认为由同情产生的道德感

是道德判断和评价的依据。然而，他们也承认人是有理
性的存在物，他们有能力进行独立思考，可以凭借理性

对自身盲目的情感冲动予以控制。亚当·斯密尤其把同
情视为一种想象和理解的能力，并将同情能力或想像

力作为一种工具来说明人们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评价。
其中“公正的旁观者”既被用于评价他人，也被用于对
自我的评价。亚当·斯密指出，我们往往以评价他人的
方式评价自我，这时我们自己便会扮演两种角色：行为

者和评价者。作为评价者，我们会离开自己的位置，站
在公正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作为行

为者，我们也会站在公正旁观者的位置上，想象他人的

感受，以便对自我的行为得失进行判断。这双重角色的
对立与统一，使我们能够克服自私的情感冲动，做出公

正的自我评价。

（三）同情生发的条件
同情伦理学家们认为，尽管同情是人的自然本性，

然而人固有的自私本性却往往使得这种同情无法顺

畅、平等地施与他人。人们施展同情的可能性、他们由
某一对象形成的同情感的强弱，在很多情况下却往往

因自我的理解力、当事人与自我距离的远近、关系的亲
疏等而不同。换句话说，同情的生发取决于如下几种因
素：

1.旁观者的感受能力
同情伦理学家们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不幸缺乏

感受，他就无从通过同情去想象和感受他人的不幸，进

而也不愿意去帮助他人解除这些不幸。“对自己蒙受的
伤害几乎没有什么愤恨的人，对他人蒙受的伤害必然

也总是没有什么愤恨，并且更不愿意去保护他人或为

他人复仇。对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事变得麻木不仁，必然
会消减对自己行为合宜性的一切热切而又诚挚的关

注。”〔4〕

2.旁观者的想象或联想力
亚当·斯密认为，由于我们对当事人的感受没有直

接经验，所以要知道当事人的感受，就必须有这样的想

象，即如果自己处于上述悲伤的境地，自己会是什么感

觉。他说：“当我们的兄弟在受拷问时，只要我们自己自
由自在，我们的感觉就不会告诉我们他所受到的痛苦。
它们绝不也绝不可能超越我们自身所能感受的范围，

只有借助想象，我们才能形成有关我们兄弟感觉的概

念。”〔4〕这意味着，旁观者要想产生共鸣情感，就必须
从自己的角色中走出来，站在当事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而这要求旁观者具备一定的换位思考的能力。

3.旁观者对他人境遇的了解
亚当·斯密认为，同情与其说是因为看到对方的激

情而产生的，不如说是因为看到激发这种激情的境况

而产生的〔4〕。他认为，旁观者之所以能够产生与当事
人相类似的情感，原因在于他想象性地将自身置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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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产生某类激情的那种情境中，将自己由此产生的

情感体验与当事人进行比较。而这种设身处地的想象，
依赖于旁观者对当事人的遭遇和所处情境的了解。而
在休谟看来，如果旁观者曾经有过与当事人相类似的

经历，那么他更容易对当事者产生同情。

4.旁观者与当事人地位的平等性
同情具有向他性，但这里的“他”必须与“我”具有

同等的地位。旁观者之所以同情当事者，并非基于自身
地位的优越感或者低劣感，而是一种境遇或情感上的

共鸣、共融。在叔本华看来，为产生同情，我们“必须以
种种方法同他融为一体。就是说自己和他之间的差距
……必须取消,至少达到一定程度”〔5〕。

二、教育者之“同情”释义
（一）同情伦理学之“同情”概念在教育中的局限性
与适切性
虽然同情伦理学承认同情并非全然内在于自我，

而往往经历了自我对他人情感的认知和再体验。然而，
在多数情况下，同情也可能成为一种单向度的情感，它

的生发并不必然在被同情者那里产生回应，而同情者

本人也并不必然就能真切地理解被同情者的情感。再
感知不包含对他人体验的某种“参与”，我们可以在自
身再体验中完全冷漠地面对再体验的主体。这是因为，
任何一个有灵性的生命，都有着一个具有个性的自我，

对这一自我，他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等值的理解，而只能

认识那些由我们的个性本质所共同规定的方面〔1〕。
在同情伦理学看来，我们真正感知和认识了个体

的境遇本身，就自然会产生与其相一致的体验。殊不
知，这种体验是依赖于个体各自有差异的人格因素的。
基于这样的差异，人与人之间并不能凭借对某一情境

的再感知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同感。当我们认为对某一
境遇的理解可以达到与当事者相一致的情感反应时，

实际上可能造成较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不合理的束缚

和压抑。由此看来，同情的力量是有限的，甚至它本身
作用的发挥也往往依赖于人的理性以及某种外部力量

的引导。尽管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人也意识到了这一
点，然而他们期望以同情达成共识，并将同情作为行为

判断的依据，显然存在“本末倒置”的嫌疑。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应该看到，教育活动之“教育

性”的凸显、师生关系的和谐、教育中强制和压迫问题
的消减等，都离不开“同情”的协助———知识、规范、制
度的呈现往往是机械的、刻板的甚至是冷冰冰的，而同
情则较好地融人的情感、关怀、理解于一体，恰恰可以
弥补这些缺陷。
教育直面于多样的、具体的生命，它离不开人与人
的交往，离不开人与人情感上的互动与交流。教育者与
受教育者的相互关怀和积极内心情感的交流，不仅关

涉教育者自身幸福感和意义感的获得，而且关涉受教

育者人格和自我意识的发展，甚至影响教育、教学的开

展。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学校教育的任务不仅要传授知
识和培养能力，而且要给每个人精神生活的幸福，使每

个人有丰满的内在精神世界，能享受劳动和创造的欢

乐，具有个人的尊严感、荣誉感和自豪感，并且使每个
人遵守神圣的、不容争议的、不可动摇的行为准则。而
同情则“增加了当事人的快乐或减少当事人的痛苦，并
在当事人内心产生一种被理解、被肯定或被信任的感
觉”〔6〕。

（二）同情的教育学转义
同情伦理学中的同情概念虽然也强调想象和理

解，强调换位思考，但这些想象和理解最终都要落实于

同情者与被同情者的情感共鸣上。如果“共鸣”没有达
成，就意味着同情没有真正实现，进而也意味者旁观者

尝试达成共鸣的努力是徒劳而无意义的。
关注“同情”的人，往往习惯于通过强调“共鸣”、

“共感”这一“果”将移情、怜悯等排除于同情的范围之
外，这虽然有益于我们对同情概念和同情原则的准确

把握，但也容易忽视同情生发过程本身的意义。且不说
这种等值性的情感共鸣对于存在人格差异的个体而言

难以真正实现，单就教育本身的追求来看，人与人的情

感交流并非教育的全部。我们对知识的理解、把握和运
用，我们思维的创造性培养等同样是教育必不可缺的

部分，而此部分强调的并非某种情感上的共鸣，反倒是

个体的想象能力和理解能力，是个体“视界”的融合。如
果要谈“共感”（即同情伦理学所理解的“同情”）在其中
的地位，我们也只能说，它只是作为一种态度，影响教

育者和受教育者彼此间“我—你”关系的把握以及对事
物、知识、现象之理解的客观性的程度。对此，在谈到教
育者的“同情”概念时，我们有必要先明确教育的本真
追求，并在此基础上转换同情伦理学之同情概念中不

合理的成分。
那么，教育视野下的同情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雅

斯贝尔斯有句名言：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灵肉交流的活

动〔7〕。布伯则言，教育的目的是晓喻后人如何让精神
充盈人生，如何与你相遇。教育“要随时准备为人而转
成‘你’，向他们敞开‘你’之世界……要反复不断地亲
近他们、打动他们”〔8〕。基于这些理解，我们不妨这样
认识教育中的同情：同情是基于自我而指向他人的一

种心灵的、情感的以及精神上的相遇、相知与相助。“相
遇”表明双方怀有平等之心，持有尊重之态度。它不是
居高临下、优越自得的施舍，也不是包办、代替式的虚
假包容或协助。“相知”表明双方彼此观点、认识、价值
立场上的相互分享、理解和包容。“相助”则说明双方能
够达成情感、认识、观点上的互补与交互融合，呈现“优
势互补”的样态。

（三）教育者应持有的“同情”立场
对教育者而言，同情既可能是单向度的理解与想

象，也可能是换位式的交往与交流；既可能是他者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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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迁移，也可能是自身经验的自我重现；既可能是情

感、认知的自然流露，也可能是有意识的反思与积淀；
既可能是一种体验，也可能是一种心态；既可能是一种

资质，也可能是一种艺术；既可能是一种付出，也可能

是一种收获……
教育者较为多元的身份角色、受教育者极其丰富
的人格特质、教育活动易于变幻的时空情境等铸就了
教育中同情本身的复杂性。而对于教育者而言，他们可
能认为“同情”只是单向度的理解和想象，是对他者境
遇的有意迁移，是自身情感、认知的自然流露，等等。殊
不知，准确运用了同情力量的教育者，正是依靠换位式

的交往与交流赢得了对受教育者的理解；是通过有意

的反思和经验的积淀获得了情感、认知更为自然的流
露；是自身丰富的经历和体验促成了对他者境遇的准

确把握。
由此看来，教育者与其将同情视为一种资质，消极

地听从自身情感、人格的“命令”，不如将同情视为一种
可以培养和生长的艺术，在同情能力的获得中享受德

性之美、快乐之感；与其将同情视为一种体验，苛刻地
强调与受教育者情感的等值性，不如将同情作为一种

爱的心态，在过程中尽可能地释放自己充满“爱”意的
理解与想象；与其将同情视为一种情感和精力上的付

出与牺牲，不如将其视为自身生命价值和意义、人生幸
福的获得。有了这样的认识，同情对于教育者而言，才
不至于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一种空中楼阁。

三、教育者的同情：迷失与展现
（一）迷途中的教育者：同情观的迷乱与同情心的

失落
教育的生存场域拥有太多复杂的力量，教育对象

的人格和成长境遇体现出太多的样态和变数，而教育

成效的显现又太过于模糊和迟缓……这所有的一切，
往往容易使一部分教育者视“同情”为一种高难度的能
力。因为难，他们容易在探求同情的路途中趋于懒惰和
懈怠；因为难，他们也容易将同情作为失当的教育行为

的幌子，用异化了的同情观骗取旁人的拥戴。前一种情
况反映出教育者同情心的失落，后一种情况则更多地

体现出教育者同情观的迷乱。
由于漠视和错解了同情本身的意蕴和价值，身在

教育实践之路上的教育者们往往身在“迷途”中却执
“迷”不悟。面对旁人的指责，他们虽然也可能承认教育
应该如何，但却以制度、文化、他者的强势为借口，将自
己的行为标榜为“无耐”和“利他”的选择。
阿尔诺·格鲁恩认为，漠视同情的人往往也是无法
和不愿意承认自己痛苦的人，“痛苦和同情是联系在一
起的，我们体验痛苦的能力也决定了我们感受情感的

能力”〔9〕。“不允许感受自己所经历过的痛苦导致了否
认其他人的痛苦”〔9〕。由此，这样的教育者往往执着于
自己的权力地位，坚持自身的完美和博学的形象，否认

孩子有自己的独立生活，甚至打着“一切都是为了你
好”的旗帜，将自身的愿望强加于对方身上。这致使受
教育者总被要求站在“应该”的立场上，总被告知什么
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正

确的选择，什么是错误的选择；他应该成为这样或那

样，应该如何如何。有了这样的前提、这样的戒律，受教
育者除了依照外界的目标规整自身外，并不能真正面

对自己，甚至缺乏做出自我选择的勇气……

（二）走在“生命之爱”的路途中：教育者同情心的
复归与展现
由前文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同情在某

种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生命之爱”，它普遍存在于每
个人本身，也可以通过环境的渲染，外界力量的支持、
帮助和培养得以滋养和展现。既然在现实中对同情的
理解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识，既然有那么一些渴求施

展同情却找不到正确的同情之路的教育者，以及那些

对教育充满热情却又意识不到同情在其中的价值和意

义的教育者，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探寻某些可行路径，

帮助教育者走出这些困境。

1.观念层面：同情观的价值澄清与养成
教育者同情心的失落、同情观的迷失，在很大程度

上源自他们对同情概念和同情价值等的误识或漠视。
因此，要重拾失落的同情心和同情意识，首先就必须通

过理论上的指导和实地宣传，摆正、加深、拓展教育者
的同情观念。在必要时，社会、学校还应组织各种实践、
研究或讨论活动，提取和分析名师所具有的同情素质

以及相应的实例，使教育者对同情形成较为形象的观

念，并认识到同情与教学之间的和谐并进关系。历史上
的、现实中的教育名师之所以能够把握教育的真谛，能
够将教人与育人恰切地融为一体，很大原因在于他们

拥有教育爱，这种爱本质上与教育同情是一脉相承的。
至今仍被教师、研究者极力推崇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
基、斯霞等，正是因为“把整个心灵献给了孩子”，因为
拥有了“童心母爱”而找到了教育的成功之路，照亮了
孩子的心灵。由此，教育家、名师的“言传身教”无疑有
助于同情意识的生成。

2.意识层面：角色意识的反省与提升
有了正确的同情观念，并不代表教育者愿意或有

能力将这样的观念诉诸教育实践。同情的生成或施展，
既依赖于教育者自身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也依赖于其

自我角色和地位的重新把握与认识。这种角色意识的
反省与提升直接关系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地位的

平等，而后者则是制约同情实现的关键因素。
休谟认为，以优势者的身份“同情”当事人，往往投

射着“炫耀”的信号，他非但无法真正减轻当事者的痛
苦、走进其心灵世界，反而会伤害当事者的尊严，加剧
其痛苦体验。传统的文化观念和支配性的教育体系曾
赋予教育者绝对的权威，赋予他们“牧羊人”的角色和



观念。这种观念在教育者思想中的积淀，在一定意义上
固化和加剧着施教者对儿童的支配权力，这无疑保证

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距离，使教育者具有归置

和操纵学生的力量。休谟指出，“关系对同情是必需
的”〔2〕。同情者与当事人之间的相识关系，他们身体、
性格、喜好等方面的接近关系等，都会促进同情的发
生。这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教育者自觉
地在内心消减自己的“优者”意识，发扬教育民主，尊重
受教育者的需求、现有状态和发展的可能性，对受教育
者不抱成见，受教育者才可能愿意主动打开自己心灵

世界的窗户，与教育者分享自己的情感体验。

3.实践层面：互动与情境参与
教育者的同情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源于教育者本人

人格、资质的影响，但更多情况下却也受到其自身想象
能力、理解能力的大小以及生活经验、教育经验的丰富
程度的制约。对教育者而言，他们能否通过换位式的交
往与交流理解受教育者，通过有意的反思和经验的积

淀使其对学生的情感、认知更为自然地流露出来，才是
获得同情意蕴的真谛所在。
对此，教育者应该主动体验教育之内与之外的生

活，在多重体验中丰富与深化自我的情感感知、想象能
力，尝试并学会分享与关怀。而学校甚至社会应该给教
育者提供必要的自由空间、生活空间，甚至可以通过开
展角色互换、角色讨论、角色表演等活动，加强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之间互动的双向性、交互性和情感性。只有

这样，“同情”才可能成为一种可以培养和生长的艺术，
教育者及受教育者才能在教育中体验到“爱”，体验到
生命的价值感和意义感，进而在教育和受教育的过程

中收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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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22期 武秀霞：论教育者的“同情”立场———基于同情伦理学之同情理论的认识

On Educator’s Standpoint of Sympathy
———Cognition of Sympathy Theory Based on the Sympathy Ethics

WU Xiu-xia
（Research Institute of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ympathy ethics has two dimensions in the cognition of sympathy. One is that sympathy is a sort of
natural tendency, and the other is that sympathy is a kind of psychological tendency similar to or identical to the concerned

person’s which is formed by means of imagination or self- reflection. In their opinion, sympathy has many functions and
values that rationality does not have. In spite of this, some conditions apply to the effective exercise of sympathy. What

educ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is various and specific life, which makes it necessary for educators and the educated to make

active emotional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with each other. Sympathy, however, can play an effective role in it. Sympathy

view in the sympathy ethics has neglected, intentionally or unintentionally, the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among individuals,

driving the subjectivity to the extreme.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view the connotation of sympathy and

understand the educational meaning of sympathy in a dialectical w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besides extracting

reasonable elements from sympathy ethics. In this way, we will be able to help educators break through the mist of

sympathy, display sympathy in the working practice and experience the life’s value and meaning sympathy will bring t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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